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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乐县鼓励和支持台胞创业就业、台资企业
发展若干措施（暂行）

为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台胞创业就业、台资企业发展，聚焦

融合发展所需、台胞台企所盼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措施如下：

一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

（一）鼓励来将开展生态文明交流。碳足迹测算。福建金

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承办单位意愿，对在福建省举办，20

名及以上台胞参与的各类研讨会议、文化交流等活动，免费提

供碳足迹测算服务。碳咨询培训。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

免费为来将台资企业及台胞提供林业碳汇方面的咨询与培训服

务，由推荐单位统一安排并承担台资企业及台胞在将乐培训期

间的食宿费用。（责任部门：县林业局、金森集团）

（二）鼓励来将开展研学旅游活动。台胞凭台湾居民居住

证（台胞证）入住玉华宾馆、玉华天源大酒店，按照门市客房

价格的 50%给予优惠；同时给予每名入住台胞上海市三明大厦沙

县小吃旗舰店（地址：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 1616 号）100 元消

费体验券。台胞凭台湾居民居住证（或台胞证）游玩玉华洞、

云衢山漂流等景点，按照门票价格的 50%给予优惠（不包含导游

讲解费、观光车票、无线语音讲解器租赁费）。鼓励和支持台

湾青少年来将开展研学，对超过 5 人的台湾研学团队，单独设

计研学路线，指定专职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服务，保障研学体验。

（责任部门：县文旅局、教育局、文旅康养集团、福旅公司）

（三）鼓励来将开展体育运动项目。台胞凭台湾居民居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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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（或台胞证）到将乐县体育中心游泳馆、篮球馆等公共体育

场馆开展体育活动，按照政府指导价格的 80%给予优惠。对报名

参加将乐县内举办的皮划艇、山径越野、游泳、攀岩等体育赛

事的台胞免收报名费。对来将开展体育集训的台湾体育运动团

队，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对食宿场所、训练场地等设施开展全程

跟踪服务。（责任部门：县文旅局）

二、促进产业融合发展

（四）提供项目全流程服务。对新设台资企业的审批、核

准、备案、证照办理等手续，实行“一个投资项目、一个联系

领导、一个服务小组”的全过程服务。业主提供材料后，由全

生命周期项目管理服务中心协同招商引资单位或开发区管委会

统一代办。（责任部门：县政务中心、开发区管委会、各招商

引资单位）

三、鼓励台湾人才引进

（五）鼓励台湾人才来将发展。符合三明市高层次人才引

进需求和招聘条件的台胞，享受《三明市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市

战略推进“2+3+N”人才专项行动方案》《三明市进一步加快人

才集聚若干措施》和其他相关引进人才政策待遇。（责任部门：

县委人才办、县民政和人社局）

（六）鼓励台青来将实习实训。注册地在我县、持续经营

2 年以上的各类企事业单位（含社工组织），承接台湾青年实习

实训、且每次在将乐实习实训连续不低于 30 天的，根据有关政

策，给予用人单位补助。（责任部门：县委台办、县台联）

（七）鼓励台胞来将工作就业。新招收台湾青年就业、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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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签订 1 年及以上聘用（劳动）合同、且实际用工满 1 年的，

根据有关政策，给予用人单位补助。对我县重点产业相关企业

新招收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台湾青年，年龄 35 周岁以下，与企业

签订 3 年（含）以上聘用（劳动）合同的，在将乐参加社会保

险并正常缴费 6 个月（含）以上的，最高可享受 36 个月生活补

助，其中，博士每人每月 2000 元、硕士每人每月 1000 元、本

科生每人每月 500 元。实际用工时间的认定以用人单位为台湾

青年缴交社保、个税申报或银行工资发放记录等为准。（责任

部门：县委台办、人才办、县民政和人社局、台联）

（八）鼓励在将台胞创业创新。为在将工作台胞参加各类

创业创新大赛提供全流程服务指导，获得市级、县级优秀创业

创新大赛奖励名次的，按规定从创业支持资金中给予相应扶持。

（责任部门：县民政和人社局）

（九）支持台胞台企评优评先。鼓励和支持在将工作台胞、

台资企业参与申报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各项荣誉，

并在工会阵地建设、职工教育培训方面给予扶持指导。（责任

部门：县总工会、妇联、团县委）

四、丰富两岸交流内涵

（十）鼓励参与文化交流。鼓励和支持台胞、台湾民间组

织（含民间社团）、台湾杨时后裔来将开展客家文化、擂茶文

化、杨时文化等交流交往活动，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。鼓励

和支持台湾专业机构参与将乐县内考古项目、“南岛语族起源

与扩散研究”项目。（责任部门：县委台办、县文旅局、台联、

杨时研究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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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鼓励参与社会治理。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在将

常住台胞依法选任为人民陪审员，参与审判活动；依法选聘为

人民调解员，参与群众矛盾纠纷的调解、化解工作。鼓励和支

持在将常住台胞选聘为河长、林长制监督员，共同守护青山绿

水。鼓励和支持在将常住台胞和台资企业加入红十字会组织，

志愿参与人道公益活动。（责任部门：县法院、司法局、水利

局、林业局、红十字会）

五、营造便利生活环境

（十二）给予安居住房保障。对被认定为三明市高层次及

实用型人才的台胞，并按规定逐月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6 个月

（含）以上的，在将乐购买首套自住房且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

贷款的，单笔贷款最高额度可在现行政策标准上再提高20万元。

对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在将工作台胞，纳入人才公租房

保障范围；与企业签订 3 年（含）以上聘用（劳动）合同，且

在将乐工作满 1 年、社保缴费满 6 个月的，可享受 2000 元一次

性安家补助。（责任部门：县委台办、人才办、县台联、城建

和交通局、民政和人社局、公积金中心）

（十三）给予交通出行保障。在将台资企业，符合条件的，

免收县城区公共停车泊位费（每企业限 1 辆机动车）；可凭台

湾居民居住证（台胞证），免费乘坐县内公交车、环城巡游出

租车（小白车）。（责任部门：城建和交通局、城发集团、闽

通长运公司）

（十四）给予教育医疗保障。在将台资企业台胞及高级管

理人员的子女，可就近安排将乐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就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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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本县学生同等待遇。台湾省籍考生在将乐参加高考，符合

条件的，可享受相应加分政策。在将工作台胞每满三年可享受

一次免费体检（参照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体检标准执行）。（责

任部门：县教育局、卫健局、总医院）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，有效期 2 年，实施期间，

本措施与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相冲突的，以法律法规和上

级文件为准。

本措施解释权归将乐县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。


